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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洪其

“校长陪餐”促推学校食安治理完善升级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学校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简称《规定》），其中明确学校食
品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
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
餐陪餐制度，每餐均应当有学校
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
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
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条
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
长陪餐制度，对陪餐家长提出的
意见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反馈。

近期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发
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公众高
度关注。鉴于学校食品安全事
关学生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公
共卫生和社会稳定，不少网友建
议效仿一些发达国家中小学校
的做法，推行学校校长与学生在

食堂一起进餐的制度。教育部
等三部委昨天公布的《规定》中，
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应建立学校
负责人陪餐制度，可以认为这是
对网友建议作出的积极呼应。

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等
负责人与学生共同进餐，和学生
一起吃同样的餐食，学生吃的餐
食如果在安全、卫生方面有问
题，校长、园长就和学生一样，面
临着现实的食品安全风险。可
见陪餐制最直接的意义在于，将
校长、园长等学校负责人置于和
学生同样的食品安全环境中，倒
逼学校负责人高度重视学校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切实承
担学校食品安全重大责任。这
项制度如果得到严格执行，的确
可望在相当程度上激发校长、园
长等学校负责人的责任感，促使

他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自己与
学校食品安全、与学生健康和生
命安全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自己身上这份责任之重大，怎么
强调也不为过。

近期由学校食品安全引发
的舆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发
达国家学校实行的校长陪餐制
能够取得实际效果，有一个基本
的条件是，学校和食堂之间是监
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两者没有任
何利益关联。而在我国一些中
小学、幼儿园，学校和食堂之间
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必须警惕和
防范校长（园长）陪餐制流于形
式甚至被消解于无形。

上述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教育部等三部委的《规定》明确，
学校食堂分为自主经营的食堂
和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

经营的食堂。学校自主经营的
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不
以营利为目的”，学校和食堂之
间虽然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但这种监督主要属于内部监督，
因此需要引入并不断扩大外部
监督，才能保证学校对食堂监督
的有效性。至于引入社会力量
承包或者委托经营的食堂，学校
对食堂的监督应当属于一种外
部监督形式，因此同样需要引入
更多的外部监督形式，才能确保
对食堂监督的有效性。

《规定》在这方面作出了具
体的部署，明确学校应当建立集
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公共
信息平台等方式及时向师生家
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
等信息，组织师生家长代表参与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管理和

监督；学校在食品采购、食堂管
理、供餐单位选择等重大事项
上，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家长委
员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
代表大会意见；有条件的学校食
堂应当做到明厨亮灶，通过视频
或者透明玻璃窗、玻璃墙等方式
公开食品加工过程，鼓励运用互
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食品
来源、采购、加工制作全过程的
监督，等等。

因此，实行校长（园长）陪餐
制不仅是为了给校长（园长）增加
压力，更是要切断学校和食堂之间
的不正当利益关联，让学校和食堂
回归“监督与被监督”的本位，加大
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力度，推动学
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进一
步完善升级。这个食品安全善治
目标值得寄予乐观期待。

据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微
信日前发布的消息，“辣条”是高油、高
盐、高添加的调味面制即食方便食品，
经常食用不利身体健康。为使青少年
茁壮成长，决定在全省所有校园及周
边200米范围内，禁止销售“辣条”。

今年的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一
些辣条生产企业存在卫生脏乱差、加
工流程不规范等问题。目前多个地方
的市场监管部门都开展了治理行动。
甘肃省出台的在校园及周边200米范
围内禁售“辣条”的政策，可以看作是
一种关联治理。事实上，鉴于辣条等
“五毛食品”所普遍存在的质量问题，
及其本身不利于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的
特点，近年来，多地都明确校园内商店
不允许销售辣条，此次甘肃将范围扩
大到学校及周边200米范围内，算是一
种政策上的加码。

不过，政策的执行效果还有待观
察。一来，此政策本身可能面临争议，
如若是完全合法合规的辣条产品，在
无法律明确规定下，统一禁售是否合
理？二来，200米范围内禁售，既需要
有严格的执法保障，也难免产生另一
个问题——200米范围外，是否就可以
放松监管？这类问题和争议所对应的
一个本质问题是，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还是应多一点源头思维。

校园食品安全从广义上可分为两
部分。一是校园内，包括学校食堂和
学校商店，它给学生供应的食品，应该
从源头上保障安全。要实现这个目
的，就必然需要将一些校园食品安全
的保障机制落实，比如，提升学校食堂
运行的透明度，包括招投标信息以及
日常的内部管理的公开等。

日前召开的全国校园食品安全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也提出，学校食堂推
行“明厨亮灶”的比例今年要达到70%，
让民众随时可以进行“看得见”的监
督。另外，像实施多年的校长陪餐制

也应不打折扣地落实。总之，校园食
品安全，要多以公开换公信、换安全，
彻底压缩黑箱操作的空间，让社会、家
长能够有更多的参与、监督渠道。

校园食品安全的另一方面，则是
学校周边乃至整个未成年人所面临的
食品安全环境。以辣条等“五毛食品”
的生产、销售为例，尽管近年来多地都
对“五毛食品”展开了市场检查、治理
行动，但由于基本都限于市场末端，所
以效果并不是很突出。这方面既需要
多部门的联动共治，也需要追溯到生
产的源头。要从源头上予以规范，显
然不能只依赖于分散的市场监督。

关注学校周边的食品安全问题，
尤其要重视城乡接合部及更广泛的农
村市场。今年1月，在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等部门共同评选的“2018年
十大消费侵权事件”中，“农村里的山
寨货”现象位列其中，尤其是小食品类
的傍名牌现象颇为突出，这些都直接
与学生食品安全息息相关。针对此一
问题，就需要加快填平城乡之间的市
场监管和执法鸿沟，不能让农村成为
假货的倾销之地。事实上，校园食品
安全也宜放到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背
景下来审视，只有食品安全的大环境
彻底改善，校园食品安全才能获得更
有力的保障。当然，在治理序列上，校
园食品安全理当更应该引起重视，并
加以着重解决。

维护校园食品安全，说难也难，
说易也易。“难”表现在，它牵一发而
动全身，涉及诸多社会治理的环节，
必须多个部门、多个系统联动才能展
现高效；“易”表现在，当前有关校园
食品安全的措施、规定并不少，目前
最需要的是要严格执行。不过在总
体上，它诚然需要治理末端的发力，
但也更有赖于源头上的堵漏、预防，
真正建立并执行好校园食品安全保
障的长效治理机制。 （光明网）

维护校园食品安全
要有源头思维

□ 朱昌俊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3月2日，苏伟的
妻子林丽（化名）因为肺部严重感染抢救无
效死亡。此前林丽感冒数天，高烧数天，却
始终没有去医院看病，也没有吃任何药物，
而是喝着果汁，任由发烧，“她说她老师说
这是身体在排毒”。林丽喝的果汁、吃的产
品都来源于一家有名的直销企业——如
新，而林丽自己也是如新的业务员。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有媒体报
道，湖南郴州一曾姓女子由于盲目注重
养生，竟然在家中为自己静脉输注鲜榨
果汁。经过五天的紧急救治，曾女士各
器官功能才逐渐改善，病情趋于好转。

一个是“发烧喝g3果汁、感冒喝g3果
汁”，信奉果汁治百病，一个是特别钟爱
养生之道，“只要听说对身体好，都想去
尝试一下”。或许在旁观者看来，要看穿
这样的荒谬并不难。但是，一而再的荒
诞悲剧证明，现实中误入养生圈套，或者
说被各种“灵丹妙药”“洗脑”的人，远比
我们想象中的更多。甚至，它的分布是
跨阶层的，从贩夫走卒到光鲜的明星、官
员，都不乏其拥趸。比如，前不久某香港
明星就因在微博晒自己到国外喝油排
毒，引发争议。

检视这类悲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
诸多具体的原因。比如，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人们对于保健、养生有了更多
“支付”能力，同时身处压力社会，生活上
的焦虑又会让人急于拥抱某种“健康”状
态，这很容易制造一种社会性的“病急乱
投医”场景；而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的便
利，又让各色真真假假的保健、养生信息
防不胜防；另外，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
素来有对“灵丹妙药”的执念……

但是，保健、养生悲剧的屡发，又不
仅仅是认知或观念偏差导致的危机。面
对此种情形，仅仅是加强科普也是远远
不够的。时下，无论是在微信朋友圈还
是在更广意义上的互联网信息中，各类

可疑乃至明显反常识的养生观念和养生
产品的推介，可谓大行其道。而对于此
类混乱信息，基本没有相应的过滤和干
预机制。甚至一些可疑产品还能够堂而
皇之地在媒体上做广告，利用巨额的广
告投入给公众“洗脑”。所以在一定程度
上，保健、养生悲剧的多发，更是社会治
理上的某种缺陷所致。试想，如果可疑
的养生信息和保健品的宣传，能够有更
多的“阻力”，本不至于造成如此大的现
实杀伤力。比如原工商总局在2017年通
报的15个虚假广告案例中，药品保健品
就占12个。近年来虽然对于保健品广
告，在法律上有了进一步的规制，但是执
行情况并不理想。应该看到，各种鱼龙
混杂的保健养生类信息，其直接危害并
不仅仅是具体产品的虚假宣传，一些看
似单纯的养生信息，实际上多是带着隐
蔽的利益诉求，很可能就是为某款“产
品”精准炮制的。在这个角度，对于各类
可疑的养生概念及其产品，都理当建立
更高的传播和销售门槛。

除了一般的保健品虚假宣传和养生
误区，这一领域还涉及一个行业性问题，
即失控的直销和变相传销的灰色土壤。
去年年底开启的权健风暴，在一定程度
上揭开了这个行业的神秘面纱。但是，
仅仅查处一两家“龙头企业”远远不够。
就以这次涉及的如新为例，它是一家来
自美国的直销企业，于2003年进入中国
市场，并于2006年获得直销牌照。但曾
多次被指涉嫌虚假宣传和传销，却并没
有影响其销售业绩的“长青”。鉴于直销
行业的整个风评以及在客观上与传销的
强关联，中国直销行业到底何去何从，或
许到了一个必须加以抉择的关口。

养生、保健本身并无原罪，国民科学
素养的提升也必然有其过程。但鉴于目
前养生悲剧及其相关市场乱象的叠加，
较之于观念的改造，我们或许更应该对
可见的养生谬论及其对应的市场乱象，
予以及时有效的治理。

养生悲剧屡现：
改变观念更需治理乱象


